
 

108 學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學校院四年制進修部/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甄試招生簡章 I 

108 學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學校院四年制進修部/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 

甄試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簡章索取/ 
網路下載 

108/4/15(一)起 

本會網站下載或逕向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市忠孝東

路 5 段 222 號，電話：(02)2757-
1662】函索或面索 

網路報名 108/5/20(一)9:00 ~ 108/6/2(日)17:00 止 本會網站「網路報名」系統 

書面資料郵寄 108/6/3(一)前 郵戳為憑 

成績/排名查詢 108/6/20(四)9:00 本會網站「網路報名」系統查詢 

成績複查 108/6/20(四)9:00 ~ 108/6/21(五)17:00 止 

本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申請

表填寫後，傳真至報名之招生學

校，該校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回

覆複查結果 

網路選填志願 108/6/21(五)9:00 ~ 108/6/23(日)17:00 止 本會網站「網路選填志願」系統 

放榜 108/7/2(二)10:00 本會網站「分發結果查詢」系統 

分發複查 108/7/2(二) 10:00 ~ 108/7/3(三)17:00 止 
本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申請

表傳真複查 

報到/註冊  由各錄取學校自訂 

＊本招生簡章所有時間書寫採 24 小時制方式，請特別注意!! 

＊本會各系統僅限 IE6.0 瀏覽器以上使用。 

＊本會網址：https://veteran.stust.edu.tw/，電話：06-2533131#2120~2122，傳真：06-2546743，
E-mail 信箱：veteran@stust.edu.tw。 

 

 

https://veteran.stust.edu.tw/

	國軍簡章--108
	壹、 依據
	貳、 報考資格
	參、 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一律網路報名：至本會網站(https://veteran.stust.edu.tw/)點選「網路報名」系統。 登入系統須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及自設之密碼。
	二、 報名費：為鼓勵國軍退除役官兵報考及進修學習，參加本招生免收報名費。
	三、 報名時間從108/5/20(一)9:00起至108/6/2(日)17:00止。
	四、 每位考生至多選擇2所招生學校報名。
	五、 注意事項：

	肆、 網路報名後須繳寄資料
	一、 基本資料：
	(一) 報名表：(報名表請勿與其他證明資料裝訂在一起) 網路報名後，印出報名表，並黏貼最近2個月內2吋脫帽半身正面相片一式1張(背面事先書寫准考證號碼、姓名)、國民身分證及退除役官兵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尚未退伍者，須附上校(含)以上主官(管)出具之同意書)並於考生簽名處簽名。
	(二) 「畢業證書」或「學歷(力)證明」影本乙份。
	(三) 在職證明書(開立日期限報名開始日期前1個月內有效)： 欲報考在職專班者才須繳交，格式可參考【附表一】，或自備在職證明資料。表格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影印。

	二、 招生學校書面資料：申請人每報名1所學校，均須各自準備以下各項資料1份並分別裝封：
	(一) 招生學校申請表(由報名系統產生後印出)及畢業證書(或學、經歷(力)證明)影本乙份。
	(二) 歷年成績單影本。歷年成績單缺繳者，在校歷年成績一律以60分計。
	(三) 職業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含公民營單位訓練證明等)。
	(四) 專業工作成就(含個人職務獲獎紀錄、發表及著作等)。
	(五) 自傳(500字以內，內容可敘述求學規劃、報考動機、讀書計畫等)。


	伍、 資格審查
	陸、 成績計算、查詢及複查
	一、 各校對已通過本會資格審查考生，針對下列書面資料進行審查並評定分數：
	二、 各項審查成績滿分為100分，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第2位；書面審查成績為各項審查成績乘以占分比率之合計。
	三、 招生學校須於108/6/18(二)17:00前將書面審查成績上傳至本會。
	四、 考生可於108/6/20(四)9:00起在本會網站「網路報名」系統查詢成績及排名，本會不再另行寄送成績單。查詢時須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及自設之密碼。
	五、 考生對書面審查成績有疑義時，得於108/6/20(四)9:00起至108/6/21(五)17:00止於本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成績複查申請表」，填寫後逕向各招生學校傳真辦理成績複查，各招生學校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回覆複查結果，逾期不予受理。複查後成績有異動者，各招生學校須同時函知本會。
	六、 申請複查以1次為限；申請複查者僅能就各審查項目核計提出複查，不得要求重新審閱書面資料。

	占分比率
	書面審查項目
	項次
	25%
	歷年成績單影本
	(一)
	25%
	職業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
	(二)
	專業工作成就
	(三)
	25%
	柒、 網路選填志願
	一、 選填志願資格：考生所報名之招生學校書面審查成績低於60分者，不得選填該校之志願。
	二、 選填志願時間：108/6/21(五)9:00起至108/6/23(日)17:00止，選填志願期間系統24小時開放。
	三、 各校招生資料：請參閱附錄一「招生學校及招生資料」。
	四、 選填志願程序：符合選填志願資格者在進入「網路選填志願」系統後，請依據附錄二｢網路選填志願操作說明｣內之說明操作。考生僅能就所報名學校的所有系組中，至多選填21個志願。考生須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及自設之密碼登入，志願序一經確認送出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
	五、 注意事項：考生上網選填志願，卻未於選填志願截止時間(108/6/23(日)17:00)前將志願確認送出者，本會自動將考生最後暫存於本會「網路選填志願」系統內之志願選項資料直接確認送出，作為分發之依據，考生不得異議。完成上網選填志願之考生，系統畫面會出現「好彩頭圖示-YES!你已完成選填志願」之圖示，請特別注意，並可將志願表印出以備查(志願表為出現好彩頭圖示後所列印之表格且表格上方有考生基本資料及條碼)。

	捌、 分發及錄取公告
	一、 考生所報名之招生學校書面審查成績低於60分者，不予錄取該校。
	二、 分發方式：先依照考生書面審查成績之高低順序，再按考生選填之志願序依序統一分發。若正在分發之志願序尚有名額，則該考生錄取於該志願序，否則該志願序不予分發，繼續分發下一個志願序。若書面審查成績相同者，則一併錄取於該校系(組)。
	三、 本會將於108/7/2(二)10：00起在本會網站公告各校系(組)最低錄取分數及錄取榜單，考生可於本會網站「分發結果查詢」系統查詢分發結果。錄取考生須依照錄取學校規定日期及地點(由錄取學校另行寄送)，攜帶學歷(力)證件、退除役官兵身分證明文件及身分證等證件正本前往各錄取學校報到註冊。未能依各錄取學校期限註冊之考生，由各校依其規定處理。

	玖、 申訴及分發複查
	一、 參加本招生之考生若對錄取結果有疑義，得至本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分發複查申請表」，連同選填志願時自行留存之志願表，逕向本會傳真辦理分發複查。截止受理時間為108/7/3(三)17：00止，逾期不予受理。
	二、 申請複查考生如未檢附自行留存之志願表，則本會不予受理，考生不得異議，且申請複查以1次為限。若考生以竄改之志願表申請複查，經查證屬實，取消其錄取資格。
	三、 參加本招生之考生若對分發過程有疑義，得至本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考生疑義申訴申請表」，填寫完畢後並附上完成網路選填志願後自行留存之志願表，逕向本會傳真書面申訴，截止受理時間為108/7/12(五)17：00止。本會接受申訴案時，得召開申訴評議會議針對申訴考生之申訴內容加以評議並做成相關決議交本會執行，同時將評議之決議函覆申訴考生。

	壹拾、 考生資料處理與運用
	考生報名本招生之報名資料，僅做為本會之招生及相關研究使用，且除提供考生個人、受理報名之招生學校、輔導會及教育部等單位使用外，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壹拾壹、 其他規定
	一、錄取之考生於註冊時，須依錄取學校之規定繳交身體檢查證明或接受身體檢查，不合格者不得入學。錄取學校須於當學年度9月30日前將註冊名單函送本會。
	二、錄取之考生應符合本簡章所列各項報考資格，如發現其所繳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依規定取消其學籍。
	三、學雜費各項收費標準，請自行上網至各校網站「學雜費公告專區」查詢。
	四、本簡章如有未盡事項，悉依相關規定暨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之。

	【附錄一】招生學校及招生資料
	註1：各校系組上課時間請詳見備註欄。
	註2：詳細分發方式請參閱本簡章捌、分發及錄取公告。
	【附錄二】網路選填志願操作說明
	空白頁面


